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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
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

2025 级学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
为了贯彻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〔2017〕

第 41 号令）、《学生转学、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豫林院〔2025〕

5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进一步加强

学生转学、转专业管理，结合学校及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实际情

况，制定专业接收计划及考核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本次组织转专业设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行红明 

副组长：刘斌、汪冰 

组  员：郑瑞芳、李哲、任雁、于瑞锋、郝守红、孙晨宇、

谢星华、罗文培 

二、录取原则及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录取原则 

申请转出学生须先通过转出学院的资格审核，且智能制造与

装备学院仅处理学生处下发到本院的申请名单。 

申请转专业到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的学生需通过本院依据

考核方案组织的考核，若通过考核人数大于接收名额，按照接收

名额择优录取。未通过考核的学生一律不予录取，坚持宁缺毋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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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确保转入学生能够适应专业学习、高质量完成学业。 

（二）录取基本条件 

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将审核学生基本信息，对于有以下情况

者，转专业申请不予通过： 

1、处于休学期间、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的； 

2、艺术类、体育类转普通类的； 

3、毕业年级的； 

4、受到学校纪律处分以及应予退学的； 

5、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的； 

6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转普通类的； 

7、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评估，心理状态尚未稳定，无

法适应转入专业学习节奏与实训要求的； 

8、上一学期体测成绩不达标且无有效补考合格证明的，或

因身体原因未参加体测且未提供医院及学校体育部门出具的合

法豁免证明的； 

9、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未达到前 30%或存在课

程考核不及格（挂科）情况的； 

10、违反宿舍管理规定且在处分期内的，或存在抽烟、酗酒

行为且被院级或校级学工助理团记录在案的； 

11、国家有相关规定不能转专业的； 

12、无其他正当理由的。 

三、接收计划 

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应根据专业的师资情况、教学条件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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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实训资源等情况，确定拟接收学生数如下： 

序号 专业名称 拟接收名额 

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2 人 

2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1 人 

3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1 人 

4 工业机器人技术 2 人 

合计 46 人 

四、考核程序 

（一）提前填写《申请转专业学生基本信息表》 

通过学生处转专业资格审核的学生需要额外提供《申请转专

业学生基本信息表》（见附件）以及辅助证明材料，并由原学院

加盖公章。学生个人及原学院对该表真实性负责，若表中信息与

现实情况不符，则立即终止转专业程序，并严肃处理提供虚假信

息的学生个人。学生参加面试时需携带该表。 

（二）组织笔试、收取《申请转专业学生基本信息表》 

对学生处下发的名单内学生统一组织笔试，笔试时间为 2026

年 3 月 12 日 13:00 至 14:00，地点为中州校区 2201 教室。学生必

须携带身份证、学生证进入考场，《申请转专业学生基本信息表》

入场前由监考教师收取，若未携带上述证件与《申请转专业学生

基本信息表》，将视为放弃笔试。笔试试卷将由本院命制，笔试

主要考察学生专业基础认知，并开展心理测评。所有试卷将标准

化批阅，密封考生基本信息后进行批改、核算成绩。试卷满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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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分，低于 60 分者不再进入面试，终止转专业程序。 

（三）组织面试 

对于通过笔试及基本信息审核的学生再进行面试，面试时间

为 2026 年 3 月 13 日 13:00 至 14:00，地点为中州校区 2201 教室。

面试采用半结构化面试的形式。成立面试考核小组，成员不少于

3 人，含专业教师、辅导员代表。面试学生首先进行 1 分钟自我

介绍，再进行抽签答题，单个学生面试时间不低于 3 分钟。考核

小组现场打分，满分为 100 分，采取平均分制计分。对于经评估

心理状态不佳以及明显不适合本院专业的学生将不予通过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 

笔试、面试均合格者，按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各占 50%的权

重加权计算综合成绩，结合拟接收名额择优确定录取名单。转专

业最终考核通过结果及考核报告将按照要求报送学生处审核，学

生处审核通过后，本院将对考核合格且同意转入的学生名单进行

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照《河南林

业职业学院学生转学、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豫林院〔2025〕54

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5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本办

法由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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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申请转专业学生基本信息表 

姓名  性别  学号  

原辅导员  手机号  

录取原学院及专业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专业 

拟转入学院及专业 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           专业 

本人原专业共有     人，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第     ，是否处于原专业

排名前 30%？（是 / 否，请在相应选项方框中打对勾。） 

1、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

点是多少？ 
 

2、是否患有抑郁症、双向

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？ 
 

3、是否服用心理疾病治

疗药物？ 
 

4、是否有抽烟或酗酒习

惯？ 
 

5、是否曾被院级、校级

学工助理团记录违纪？ 
 

6、上一学期体测成绩是否

达标？ 
 

7、是否有挂科？    

提示：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、体测成绩需要提交喜鹊截图并打印，

左上角装订。如有其他证明材料可一并装订。 

简述申请理由： 

已确认学生填报信息真实无误，本人承担信息真实性相关责任。 

辅导员签字（加盖学院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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